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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1）

有 關 轉 換 可 換 股 票 據 的

每 月 公 佈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刊發的公佈。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匯報

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並無可換股票據持

有人轉換任何可換股票據。

茲提述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就（其中包

括）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可換股票據認購協議（「認購協議」）而刊發的公佈（「該公

佈」）。認購協議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完成，據此本公司發行本金額合共

21,000,000港元的可換股票據。除另有所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

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刊發本公佈，乃根據該公佈「因兌換任何部份可換股票據對股東構成的攤薄影

響」一段的規定。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茲報告：

(a)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相關月份」）並無可換股票據持有人轉換任何可換股票據；

(b)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營業之時，可換股票據本金額合共21,000,000

港元仍未償還及未轉換，即如全數以每股轉換股份 0.10港元轉換，約為

210,000,000股轉換股份；

(c) 於相關月份並無任何新股份根據其他交易發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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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營業之時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總額為159,000,000港元，分拆為1,590,000,000股每股0.10港元的股份。

承董事會命

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秋智

香港，二零零九年一月五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黃秋智先生、林正弘先生、徐中先生及黃聯聰

先生四名執行董事；周燦雄先生、Nguyen Duc Van先生、楊毅先生及李珺先生四名

非執行董事；王偉霖先生、周志堂先生及余錦基先生 (BBS, MBE, JP) 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


